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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退休者任職私校期間不得領月退和私校月薪雙薪一事，籲請行

政院重視政策的適法性和合理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 3 月 19 日報載，蔣部長此將舉使退休者任職私校期間只能領私校月薪，需暫停領月退

俸。本席接受任職私校民眾陳情，陳情民眾以為此改變應考慮信賴保護原則和是否溯及既

往。陳情民眾表示自己退休後以法律專業任職事務所，智財處，和新竹科技園區單位，領

取薪資皆不影響其月退支領，退休後以專業任教私校領取雙薪不應有差別待遇。 

二、論者以為退休教師任教私校將影響年輕學者任教機會，但私校有其聘用需求，年輕學者聘

用多為助理教授，退休教授轉任則多以教授身分轉任，兩者並不互為取代。私校聘用退休

教師有其整體考慮，亦為校園和學術自主範圍，教育部不應以政策手段干預退休教師工作

權益和校方聘用自由。 

（六）本院林委員國正，針對第 17 次台日漁權談判至今沒有下文，就連

第 17 次台日漁權談判也才在上周舉行第二次預備會議，仍未太大

進展。然而，清明節前後正值台灣北部黑鮪魚漁汛期，正是我國

漁民捕捉的旺季，作業魚區多在台日暫訂執法線附近海域，卻面

臨遭日方驅離。因此，政府為照顧漁民生計，應盡速展開台日漁

權談判，倘若未在今年 3 月底前舉行第三次預備會議，強烈要求

負責督導談判的指揮官外交部長林永樂下台負起政治責任，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太平洋黑鮪魚漁汛期會從農曆 3 月下旬開始，5 月端午節前後進入高峰期，6 月汛期逐漸結

束，清明節前後正是我國漁民捕捉的旺季，作業魚區多在台日暫訂執法線附近海域，卻面

臨遭日方驅離。 

二、為此，台日曾經有過 16 次漁權談判，雙方對於暫訂執法線仍然沒有共識。然而，第 17 次

台日漁權談判於去年 11 月 30 日在東京舉行第一次預備會議，第二次預備會議也在今年 3

月 13 日召開，期間相隔 3 個多月，仍遲遲沒下文。 

三、然而，比照這種談判速度，等外交部開完會，黑鮪魚的漁汛期早就結束了，政府將如何保

障漁民權益。不過，今年 3 月 18 日獲得外交部長林永樂備詢答覆，「在 3 月底以前，第 3

次預備會議會盡快舉行。」 

四、因此，為照顧漁民生計，應盡速展開台日漁權談判，倘若未在林永樂備詢答覆的 3 月底前

舉行第三次預備會議，本席強烈要求談判的指揮官林永樂下台負起政治責任。 


